
采购合同

甲方：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政府建设路街道办事处

乙方：平顶山市新华区博羽商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就平顶

山市卫东区人民政府建设路街道办事处采购办公设备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由双方共同遵守

执行。

一、项目内容与费用

序号 名称 品牌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1 空调 TCL1.5P 台 1 2500 2500

2 加热式饮水机 凯众 台 1 1500 1500

3 机柜 600*600*1000 个 650 650

4 监控摄像机 水星 个 8 480 3840

合计 8490

1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权利：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数量、种类供货。

甲方义务：

甲方有义务确认相应的数量、种类等，并向乙方支付货款。

2.乙方权利：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

乙方义务：

乙方需按照合同约定的种类、数量、进行供货。

四、交货时间地点

1.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5日内。



2.交货地点：乙方负责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

五、付款方式

乙方送货完毕，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合同款项。

六、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合同要求完成工作的，甲方有权扣除相应费用，并可解除合同。

七、争议解决

双方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合同生效

本合同需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以双方签字日期为生效日；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对方签字(盖章)合同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附件具有同等效力；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盖 张晓磊 乙方(盖章): 五巍峰 
日期:202年月2日


